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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首个老旧住房
自主更新项目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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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关注广东建设报

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 为推行
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
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推行常
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 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
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
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
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
义。

《意见》 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
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
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
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
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
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

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推行按就业
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确定保障对
象、保障方式、保障标准、准入条件
和退出机制。采取实物保障、货币补
贴等多种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对符
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予以保
障。统筹中央和地方现有资金渠道，
按规定对相应公租房筹集任务予以支
持。加强公租房与保障性租赁住房政
策衔接。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住房公积金制度。

《意见》 明确，全面取消在就业
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
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
社会保险，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
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
度。持续推进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按
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加强常住地基本
医疗保障，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强化就业基
本公共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
策，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
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
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
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意见》 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
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
局，加强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的公共
服务能力。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
给，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
分配。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完善
相关转移支付考虑常住人口因素进行
分配的做法。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
优先保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保障
性住房等建设需要。推广居住证互通
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
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
服务，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

合作办学办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
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完善常住人
口登记统计，更好发挥居住证登记常
住人口以及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申
请、核验、排序、享受等凭证的功能。

《意见》 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
要加强组织领导，科学有序、因地制
宜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结
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各项举措
落地见效。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要加
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力度，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增量资源优先保障未
落户常住人口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
务，逐步提高服务质量。人口总量稳
定或流出的城市和县城要根据实际居
住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优化公共服务
资源配置，实现提质增效。各有关部
门要完善保障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基
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适时调整相关规
定。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
联合印发 《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
要求》（以下简称 《底线要求》），从
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
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
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 20 条底线要
求，力争用 3 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
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同时明确，住房
城乡建设等部门要优先支持中小学校
校舍建设、加固等审批和验收。

《底线要求》 明确，校园内设置
旗台、旗杆，使用规范国旗。针对危
房情况，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考虑到地方财政经费压力，明确 C 级
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使用。同时，
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
准。学生1人1桌1椅，座椅有靠背。

《底线要求》 提出，校舍应符合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有
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等
设置提示标识，并能正常使用。学生
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
良好，寄宿学生每人 1 个床位，上铺
安装防护栏。寄宿制学校合理设置厕
所、盥洗设备，满足学生如厕、洗浴
等生活需求。

据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司 负 责 人 介
绍 ， 2014 年 教 育 部 、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财政部联合印发 《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底线要求》（简称“全面改薄”20 条底
线 要 求）， 提 出 了 20 条 必 须 完 成 的

“保基本、补短板”标准。近日印发的
《底线要求》 在原“全面改薄”20 条底
线要求基础上，进行了迭代升级，除
对学校校舍、教学生活硬件配备等方
面提出基本要求外，还重点关注了心理
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设
备、师资配备等问题，旨在针对性解决
发现的各类短板隐患，回应群众期盼，
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推动更多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

优先支持中小学校校舍建设等审批验收

办学底线要求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茂名“四维发力”
破解物业服务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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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启动“门前三包”责任制
提质增效倡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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